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管理办公室 财供人数（编制总数）合计：39   行政（参公）编制数小计：12     公益一类编制数小计：27    公益二类编制数小计：0 单位数：3

年度整体

    完善园区服务配套设施、开发优质湿地旅游产品
、设计精品游览路线，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体验湿
地美景，参与海珠湿地品牌活动人次数达到计划的95%
以上；继续深化“两线三门六景”提升改造，在建党

100周年之际，全面完成百花园、百果园、百草园、农
耕科普示范基地等建设，全面展示海珠区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使海珠湿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展示湿地生态

文明建设“两个重要窗口”；打造垛基果林湿地示范
区，恢复果林湿地特色风貌，进一步科学优化海珠湿
地生态系统结构和湿地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建

设覆盖工程完成率达到95%以上；综合运用“互联网+
湿地”手段，借助社会公益力量、互联网先进技术等
方面的优势，提升湿地与游客交互性，促进湿地监测

、景区管理智能化，完成智慧湿地初步建设工作。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海珠湿地紧紧围绕市、区中心工作以及总体部署，全力推进海珠湿地保护建设工作。2021年获评全国首批国家青少年自然
教育绿色营地、第五批全国林草科普基地，2月海珠湿地作为广州可持续发展案例登上联合国官网；在党的百年华诞，海珠湿地作为唯

一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载入“7月1日，镜头里的中国”这部百年的国家画册。10月，荣获国家林业和草原长期科研基地，同时，海珠湿
地生态修复工作摘得两项国际大奖，分别为“2021年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亚非中东地区奖（IFLA AAPME）”自然生态类和开放公园类
别的杰出奖（Outstanding Award），杰出奖为这两个类别的最高奖，生态城区竞争力、影响力迈出国门、走向世界。11月，海珠湿地
的“广东海珠高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新增项目。智慧湿地项目如期推

进，综合布线完成总体28%；智慧灯杆完成总体67%；广播安装完成总体58%；视频监控完成总体8%；一期户外超高清大屏安装完成总体
80%；湿地科普展厅安装完成总体85%；综合机房部署完成100%；外网工程完成招标并进场实施。信息化软件系统已完成22个系统模块需
求确认与详细设计，正式进入系统开发阶段；海珠湿地生态监测系统完成开发并试运行。

    2021年我部门已按照年度整体绩效目标完成任务。

未能完成原因

年度部门整
体支出规模
（万元）

按资金来源 按资金结构 按预算级次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市本级支出 转移支付区

全年预算数 10,376.20 0.00 1,547.33 10,474.77 12,022.10 0.00

全年执行数 14,533.49 0.00 1,477.46 7,938.91 9,416.37 0.00

完成率 140.07% 0% 95.48% 75.79% 78.33% 0%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

措施
备注

管理效能

45.00 绩效管理 15.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2.00

部门（单位）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评价部
门（单位）设立的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和年度
工作任务的相符性。

1.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单位）“三定”方案规定

的部门职能的，得0.5分；2.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
（单位）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的，得0.5分；3.整
体绩效目标能分解成具体工作任务的，得0.5分；4.整体

绩效目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的，得0.5分；对
上述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2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3.00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专项资金等绩效

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
价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情况

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的，
得满分，否则不得分。绩效要求应包含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
2.部门主管专项资金印发管理办法，并体现绩效管理要
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3.部门出台制度明确机关

各处室、机关与下属单位的绩效职责分工要求的，得满
分，否则不得分。4.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也可以
是综合制度。内容有缺漏的，酌情扣分。以上三项得分

分别占30%、30%和40%，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3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目标完成率 2.00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中各项目标的完成

情况，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

    绩效目标完成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已

实现目标数/申报目标数×100%    本指标得分=绩效目
标完成率×该指标分值。

1.5

城建计划（园林绿化建设）、

生态资源保护与管理等项目绩
效完成率均未达到100%。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开展情
况

4.00
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和绩效自评开展情
况。

1.绩效监控开展情况（1）部门（单位）按要求开展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监控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2）部门
（单位）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材料（自
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2.绩效自评开展情况（1）部门（单位）按要求开展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1分，否则不得分。（2）部门
（单位）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自
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本指标得分=部门绩效监控得分+部门绩效自评得分

4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管理效能

45.00 绩效管理 15.00

绩效结果应用 2.00
反映部门对监控结果处理、绩效重点评价意见
等的整改应用情况。

1.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警提醒信息的，得0.5分，未及时

处理的不得分；2.及时将重点评价整改情况反馈财政部
门的，得0.5分，未及时反馈的不得分；3.对预算执行较
慢、自评结果较差的项目，深入分析及说明原因，提出
整改措施和解决办法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4.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与本单位预算编制管理相挂钩工作机制，得
0.5分，否则不得分。对上述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
酌情扣分。

2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指标明确性 2.00
部门（单位）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
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量化，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1.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部门（单位）履职

效果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的，得0.5分；    2.绩效指标
具有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的，得0.5分；    3.绩效指
标包含可量化的指标的，得0.5分；完全没有可量化的指

标的，不得分；    4.绩效目标的目标值测算能提供相
关依据或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得0.5分；    对上述标
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2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资金管理 16.00

预算完成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预算完成数与预算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完成程
度。

1.预算完成率=（年度预算数/全年预算数）×100%。2.

本指标得分=预算完成率×分值。某部门得分=[某部门预
算完成率-90%]÷[100%-90%]×分值。预算完成率完成率
在100%-90%之间的，按公式计算得分；低于90%的不得分

。

2

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3.00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及时
性，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开展事前立项

预算评估工作的落实情况。

1.预算编制基础信息（包括单位人员信息、资产信息
等）准确完整，得1分，否则不得分。2.部门预算编制在

规定时间报送市财政局审核，得1分，否则不得分。3.部
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按《广州市本级重大政策
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程序和

内容开展立项预算评估的1分，否则不得分。

3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2.00 反映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总体情况。

1.对于到期需要延续安排的专项资金，未按规定提前1年

进行绩效评价的，扣1分；2.未按规定在市级财政专项资
金信息统一管理平台公开专项资金信息的，扣0.5分；3.
业务主管部门未按规定制定或修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扣0.5分。部门无专项资金的，得满分。

2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 2.00 反映部门（单位）收入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收入决算数-收入调
整预算数）/收入调整预算数*100%（取绝对值）。    
差异率=0，本项指标得满分；每增加5%（含）扣减

0.5分，直至扣完为止。

1.5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为
1.91%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财决01-1表《财
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
总表》相关数据计算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
执行率

2.00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

1.按财政部门通报各部门各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
平均执行率。2.平均支出执行率达到100%的，得满分；
平均支出进度低于100%的，得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
平均执行率×本指标分值。

2

本指标中相关执行率
和支出数以市财政局
（国库处）通报为准
。  

结转结余率 2.00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额与当年度预算
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

结转结余资金的实际控制程度。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年初财

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
算数+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100%      1.
结余结转率≤10%的，得2分；    2.10%＜结余结转率≤
20%的，得1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0.5

分    3.结余结转率＞30%的，得0分。

2 结余结转率为0.81%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财决01-1表《财
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

总表》相关数据计算
。

部门预算及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3.00

部门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预算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
的保障情况。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
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相关管理制度是否
合法、合规、完整；3.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对上述标准，全部符合得满分，不符合酌情扣分。

3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采购管理 2.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度
政府采购预算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本指标得分=本指标满分分值×政府采购执行率    

其中：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采购金额合计数/采购计
划金额合计数）×100%，超出目标值不加分；    如实
际采购金额大于采购计划金额则本项不得分。    政府

采购预算是指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行政任务编
制的、并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2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附表《政府采购
情况表相关》数据计
算。

信息公开管理 4.00

预决算信息公开合规性 2.00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在被评价年度是否按照
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

用以反映部门（单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
情况。

1.部门预算公开得分： （1）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
和范围内公开的，得1分。 （2）进行了公开，但未达到

时限、内容或范围要求的，得0.5分。 （3）没有进行公
开的，得0分。 （4）涉密部门经批准不需要公开相关信
息的，计0.5分。2.部门决算公开得分： （1）按规定内

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公开的，得1分。 （2）进行了
公开，但未达到时限、内容或范围要求的，得0.5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0分。 （4）涉密部门经批准

不需要公开相关信息的，计0.5分。本指标得分=部门预
算公开得分+部门决算公开得分

2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管理效能

信息公开管理 4.00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00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执行到位情况

指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在单位门户网站公开

情况。1.绩效目标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2.绩效自评资料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
则不得分。3.目标公开情况和自评资料公开情况得分各

占50%，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2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资产管理 4.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1.00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
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
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1.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且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
法、合规、完整，得0.5分；2.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

效执行，得0.5分。

1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资产账务核对情况 1.00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账与财务账的核对情况

。

资产账与财务账（或部门决算资产负债简表）相符的，

得1分；不相符的不得分。
1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固定资产利用率 2.00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
定资产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2.90%＞比率≥75%的，得

1.5分；3.75%＞比率≥60%的，得1分；4.比率＜60%的，
得0分。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
固定资产总额）×100%。

2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成本管理 4.00

公用经费控制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
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

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
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100%，得满分；差异

率>100%时，不得分。  

2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附表《机构运行
信息表》《量化评价

表》数据计算。

“三公经费”控制率 2.00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与预算安
排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对“三公经

费”的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
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控制率≤100%，得满

分；差异率>100%时，不得分。 

2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附表《机构运行
信息表》《量化评价
表》数据计算。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

措施
备注

履职效能 50.00

建设智慧湿地。 10.00

平台数据转化完成率 2.5
100%(平台数据转化完成率=实际完成转化数据
数量/应完成转化数据数量*100%)

100% 2.50

工程竣工验收通过率 2.5
95%或以上（工程竣工验收通过率=顺利通过竣
工验收的工程量/接受竣工验收的工程量总数
*100%）

100% 2.50
该项目建设工期为三年，2021
年占总工程量的43%，已按计划
完成。

海珠智慧湿地建设覆盖工程
完成率

5
95%或以上（海珠智慧湿地建设覆盖工程完成
率=实际完成工程量/计划完成工程量*100%）

90% 4.00

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

作
10.00

海珠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修
复建设覆盖工程完成率

4
95%或以上（海珠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建
设覆盖工程完成率=实际完成工程量/计划完成
工程量*100%）

95% 4.00

违规施工发生次数 3 0次（按实际发生违规施工次数计算） 0次 3.00

生态管护员配备人数达标率 3
95%或以上（生态管护员配备人数达标率=实际
配备生态管护员人数/计划配备生态管护员人
数*100%）

100% 3.00

负责湿地资源环境保护的宣
传教育工作。

5.00

海珠湿地品牌活动群众满意
度调查

1

90%或以上（海珠湿地品牌活动群众满意度调

查=对海珠湿地品牌活动感到满意的人数/接受
调查的总人数*100%）

100% 1.00

海珠湿地品牌活动举办完成
率

2
95%或以上（海珠湿地品牌活动举办完成率=实
际举办海珠湿地品牌活动数/计划举办海珠湿
地品牌活动数*100%）

100% 2.00

参与海珠湿地品牌活动人次
数完成率

2
95%或以上（参与海珠湿地品牌活动人次数完
成率=实际参与海珠湿地品牌活动人次数/计划
参与海珠湿地品牌活动人次数*100%）

100% 2.00

负责林业管理工作。 10.00

辅助人员考核合格率 3
85%或以上（辅助人员考核合格率=年度考核合
格人数/参与年度考核人数*100%）

优秀率达15%，合格率达100% 3.00

防治工作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2 0次（按实际发生安全事故次数为准） 0次 2.00

管养工作面积覆盖率 5
95%或以上（管养工作面积覆盖率=实际覆盖管
养工作面积/计划覆盖管养工作面积*100%）

100% 5.00

监督野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
、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
病监测。

5.00

重大动物疫情依法处置率 2

100%（重大动物疫情依法处置率=依法处置的

重大动物疫情数量/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数量
*100%）

本年度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未产生疫情依法处置相关
费用

2.00

防治工作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1 0次（按实际发生安全事故次数为准） 0次 1.00

动物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发放
完成率

2

100%（动物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发放完成率=实

际完成发放的补助资金数/应发放的补助资金
数*100%

本年度没有处理动物强制扑杀，无需支付强制扑杀补助
经费

2.00

组织实施林业重点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植树造林、退耕
还林等工作。

10.00

海珠湿地监测监控设施维护
完成率

2

95%或以上（海珠湿地监测监控设施维护完成

率=实际完成维护次数/计划完成维护次数
*100%）

100% 2.00



履职效能 50.00

组织实施林业重点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植树造林、退耕
还林等工作。

10.00

违规情况及时整理率 2
95%或以上（违规情况及时整理率=及时整改违

规情况次数/下达整改通知书次数*100%）
100% 2.00

海珠湿地景观品质提升工程
竣工验收通过率

2

90%或以上（海珠湿地景观品质提升工程竣工

验收通过率=顺利通过竣工验收的工程量/接受
竣工验收的工程量总数*100%）

100% 2.00

果树成活率 2
95%或以上（果树成活率=果树苗实际成活数/

计划种植果树苗数*100%）
100% 2.00

农药喷洒次数完成率 2
95%或以上（农药喷洒次数完成率=实际完成农
药喷洒次数/计划完成农药喷洒次数*100%）

100% 2.00

加减分项 5.00 工作表现加减分 5.00 工作受表彰或批评 5.00
反映部门预算管理工作受表彰或批评的相关情

况。

1.加分项：部门完成预算编制及执行等工作较好，受到

财政部门表扬的；部门决算完成工作较好，受到财政部
门表扬的,每项加2.5分，加分最多不超过5分。
2.减分项：审计部门或财政部门在对各部门进行监督检

查、绩效评价时,如发现在预算编制或预算执行上存在违
规行为、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部门未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绩效自评的、绩效审计发现问题造成入审计整改问题
的,每发现一起扣2.5分，扣分合计不超过5分。

0 无相关情况。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总分 100 自评得分 93

注：履职效能中的二、三级指标对应批复的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年度主要工作任务的绩效目标、关键指标及指标值。


